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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6月28日15:00至2016年6月29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常务副主席陈泰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462人，代表股份383,457,4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共58人， 代表股份327,244,8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404人，代表股份56,212,6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1,460人，代表股份105,086,1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60%。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1、公司《2015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36,389,4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3％；

反对4,654,9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

弃权42,413,0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8,018,0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1%；

反对4,654,9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

弃权42,413,0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36,319,1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1％；

反对4,677,8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

弃权42,460,3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7,947,8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4%；

反对4,677,8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

弃权42,460,3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36,438,5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4％；

反对4,465,7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

弃权42,553,0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8,067,2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6%；

反对4,465,7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

弃权42,553,0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36,440,4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4％；

反对4,482,3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

弃权42,534,5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8,069,1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6%；

反对4,482,3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

弃权42,534,5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39,129,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4％；

反对3,843,7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弃权40,483,7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0,758,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2%；

反对3,843,7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

弃权40,483,7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36,264,7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9％；

反对4,478,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

弃权42,713,6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7,893,4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9%；

反对4,478,9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

弃权42,713,6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逐项表决《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陈政立

334,056,958 87.12% 5,401,318 1.41% 43,999,147 11.47%

通过

陈泰泉

329,541,378 85.94% 10,511,624 2.74% 43,404,421 11.32%

通过

陈平

334,146,278 87.14% 5,035,624 1.31% 44,275,521 11.55%

通过

杨璐

334,231,778 87.16% 4,895,024 1.28% 44,330,621 11.56%

通过

郭朝辉

334,269,878 87.17% 4,868,924 1.27% 44,318,621 11.56%

通过

梁发贤

334,287,878 87.18% 4,838,371 1.26% 44,331,174 11.56%

通过

李瑶

334,359,678 87.20% 4,766,571 1.24% 44,331,174 11.56%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陈政立

55,685,644 52.99% 5,401,318 5.14% 43,999,147 41.87%

通过

陈泰泉

51,170,064 48.69% 10,511,624 10.00% 43,404,421 41.31%

通过

陈平

55,774,964 53.08% 5,035,624 4.79% 44,275,521 42.13%

通过

杨璐

55,860,464 53.16% 4,895,024 4.66% 44,330,621 42.19%

通过

郭朝辉

55,898,564 53.19% 4,868,924 4.63% 44,318,621 42.17%

通过

梁发贤

55,916,564 53.21% 4,838,371 4.60% 44,331,174 42.19%

通过

李瑶

55,988,364 53.28% 4,766,571 4.54% 44,331,174 42.19%

通过

以上董事与职工董事陈匡国、曾广胜共同组成第十三届董事局，任期三年。 以上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

郭朝辉、梁发贤、李瑶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8、逐项表决《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骆文明

334,363,178 87.20% 4,711,671 1.23% 44,382,574 11.57%

通过

李新祥

334,245,378 87.17% 4,830,971 1.26% 44,381,074 11.57%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骆文明

55,991,864 53.28% 4,711,671 4.48% 44,382,574 42.23%

通过

李新祥

55,874,064 53.17% 4,830,971 4.60% 44,381,074 42.23%

通过

以上监事与职工监事曾丽桃共同组成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9、《关于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33,507,7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4％；

反对7,902,9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

弃权40,41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5,136,4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9%；

反对7,902,9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

弃权40,419,0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9%。

股东陈政立、贺德华、曾广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29,697,7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5％；

反对50,633,4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6％；

弃权1,49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1,326,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1%；

反对50,633,4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

弃权1,4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

股东陈政立、贺德华、曾广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唐华英、陈小良

3、结论性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真实、合法、有

效。

经办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资料进行信息披露和依程序规

定报送有关监管部门及公司存档备查。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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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

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集团” ）第十三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2016年6月28日以电话、书面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6年6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

4、会议由陈政立先生主持，监事列席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政立为董事局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泰泉为董事局常务副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陈政立、陈泰泉、陈平、陈匡国、曾广胜为执行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局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选举

李瑶、郭朝辉、陈平为董事局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李瑶为召集人。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选举

郭朝辉、梁发贤、陈平为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郭朝辉为召集人。

6、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选举梁发贤、李瑶、陈平为董事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梁发贤为召集人。

7、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局投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选举陈政立、梁发贤、陈平为董事局投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其中陈政立为召集人。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政立为集团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平为集团董事副总裁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贺德华为集团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钟征宇、娄兵为集团高级副总裁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渠为集团副总裁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局秘书和委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会议决议聘任郭山清为董事局秘书，委任唐智乐为证券事务代表。 郭山清董事局秘书的任职资格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陈政立，男，1960年出生，管理工程硕士，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本集团创办人之一。 历任宝

安宾馆经理、本集团副总裁、总裁，本集团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董事局副主席，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

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董事局主席，历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

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副主席，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现任本集团第十三届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持有本集团流通A股227,981股，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陈平，男，1962年出生，博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武汉市财政学校财会教研室副主任、讲师，武汉国际租

赁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集团副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副总

裁、营运总裁，本集团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董事局董事。 现任本集团第十三

届董事局执行董事兼董事副总裁，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未持有本集团股份，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贺德华，男，1962年出生，会计师。 1992年8月调入本集团，历任宝安集团工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本集团总裁助理兼资产经营部部长，本集团副总裁、营运总裁。现任本集团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持有

本集团流通A股984,284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钟征宇，男，1963年出生，研究生毕业，工程师。 1993年5月调入本集团，历任恒安房地产公司副总经

理，本集团金融部副部长、金融部部长、总裁助理、副总裁、财务总监、营运总裁。 现任本集团高级副总裁。 未

持有本集团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娄兵，女，196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政工师。 曾任中共长沙市委政策研究室科长、市委机关

刊物《长沙论坛》常务编辑。 1993年2月调入本集团，历任集团董事局秘书处主任、集团行政总监、副总裁、董

事局秘书、营运总裁。 现任本集团高级副总裁。 未持有本集团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张渠：男，1970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1993年1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投资部项目经理，

深圳市利必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本公司投资部总经理、投资总监、总裁助理。现任本集团副总裁。未

持有本集团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郭山清：男，196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会计师，高级经营师，中共党员。 1995年加入本集团，历任

深圳市安信财务公司调研部副经理，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本集团生物医药事业部

副部长兼唐人药业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本集团董事局秘书、总裁助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未持有本集

团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8、唐智乐，男，198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 2008年7月加入本集团，曾任本集团品牌管理部品牌专员，

现任本集团证券事务代表。 未持有本集团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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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6年6月28日以电话、书面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6年6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4、会议由骆文明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骆文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简历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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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6月22日 （星期三）以

书面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在深圳市航都大厦2517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9人，实际参会的董事9人，分别为：由镭先生、朱军先生、汪

名川先生、刘爱义先生、钟思均先生、刘静瑜女士、谢汉萍先生、陈泽桐先生、陈菡女士。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选举由镭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选举朱军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简历见附件1），任

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由镭先生、汪名川先生、刘静瑜女士、钟思均先生、谢汉萍先生

委员会主席：由镭先生

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委员：

陈菡女士、陈泽桐先生、谢汉萍先生、朱军先生、 汪名川先生

委员会主席：陈菡女士

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委员：

陈泽桐先生、谢汉萍先生、陈菡女士、朱军先生、刘爱义先生

委员会主席：陈泽桐先生

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朱军先生、陈泽桐先生、陈菡女士、刘静瑜女士、耿言安先生

委员会主席：朱军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由镭董事长的提名，同意聘任刘静瑜女士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见附件2），任期自聘

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刘静瑜总经理的提名，同意聘任刘爱义先生、孙永茂先生、娄军先生、赵军先生、曾章

和先生、屈桂锦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耿言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3），任期

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监察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李撼先生为公司审计监察负责人（简历见附件3），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由镭董事长的提名，同意聘任刘长清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3），任期

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胡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3），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

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设置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建立信息披露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加强公司信息披露内部控制，构建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体系，同意公司建

立信息披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公司董事长、董事（含独立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组成。

十、审议通过《信息披露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信息披露委员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对《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修订条款如下：

序号 修订条文 修订方式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1

第五条 修订

风险管理委员会设主席一名，由董事

长担任，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

风险管理委员会设主席一名，负责主

持委员会工作，由风险管理委员会选

举，并报请董事会批准产生。

2

第七条 修订

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 风险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细分为风控系统、

战略与证券系统、运营系统和财务系

统，成员为公司重要模块的核心骨干

人员。

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 风险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成员为公司相关

部门的核心骨干人员。

3

第十四条 修订

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分为例会和临

时会议， 例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每

季度召开一次；临时会议由风险管理

委员会委员提议召开。 会议召开前七

天须通知全体委员， 会议由主席主

持，主席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

委员主持。

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分为例会和临

时会议，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临

时会议由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提议

召开。 会议召开前七天须通知全体

委员，但紧急情况下可不受上述通知

时限限制。 会议由主席主持，主席不

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主持。

修订后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附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2、公司总经理简历

3、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审计监察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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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由镭先生简历

由镭，男，1969年2月出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同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欧国际工商

管理学院EMBA。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兼副总裁，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 曾任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南电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深南电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企业战略与管理部经理，中国航空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

由镭先生由于担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与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由镭先生与持股5%以上股东湖北

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由镭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由镭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任职条件。

朱军先生简历

朱军，男，1963年3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深圳市盛波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历任山东省鱼台县李阁乡秘书，山东省济宁棉纺织厂细纱车间主任，济宁化纤厂副

厂长，济宁市纺织工业公司办公室主任，山东省汶上县政府副县长，山东省纺织厅办公室主

任、人教处处长，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朱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朱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任职条件。

附件2：公司总经理简历

刘静瑜女士简历

刘静瑜，女，1970年4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注

册评估师、注册税务师。 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

司董事，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年进入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公司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刘静瑜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刘静瑜女士持有本公司20,000股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附件3：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审计监察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爱义先生简历

刘爱义，男，1972年2月出生，高级政工师，北京大学公共关系管理专业硕士。 现任天马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曾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业务经理、人力资源部领导干部处

处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管人才处处长,�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部长。

截止目前， 刘爱义先生已经辞去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的职

务，未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任何职务。 刘爱义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刘爱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孙永茂先生简历

孙永茂，男，1963年8月出生，高级工程师，硕士学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 现任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马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国天马公司董

事，天马NLT美国公司董事，天马NLT欧洲公司监管委员会委员，NLT� Technologies,� Ltd.取缔

役。 1992年加入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工程师，1996年任深圳市

科利德精细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年起历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供销管理部经

理、总经理助理兼采购部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孙永茂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孙永茂先生持有本公司10,700股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娄军先生简历

娄军，男，196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西安

第705研究所专业组长，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新相微电子（上海）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娄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娄军先生持有本公司10,700股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赵军先生简历

赵军，男，1972年11月出生，硕士学历。 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7年加

入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质量部经理、大客户部高级经理、制造中心总监，深圳

事业部副总经理，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赵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赵军先生持有本公司30,000股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曾章和先生简历

曾章和，男，1972年12月出生，中国台湾籍，博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曾任统宝光电股份有限公司TFT技术开发部副理、OLED设计工程课组经理。

2009年加入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研发中心经理、总监、高级总监。

曾章和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曾章和先生持有本公司7,800股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屈桂锦女士简历

屈桂锦，女，1969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现任天马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国天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天马NLT美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天马

NLT欧洲公司监管委员会主席。 1991年加入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历任部门经理助理、销

售部副经理、香港市场部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供应链总监兼任天马海外市场部经理、美国

天马公司总经理、驰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Tianma� NLT� America� Inc.�董事长、总经理。

屈桂锦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屈桂锦女士持有本公司10,800股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耿言安先生简历

耿言安，男，1982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天马微

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韩国天马公司董事，NLT� Technologies,� Ltd.监查役，天马

NLT美国公司董事，天马NLT欧洲公司监管委员会委员。 2007年加入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历任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副总

监，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耿言安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耿言安先生持有本公司7,700股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撼先生简历

李撼，男，1978年3月出生，民商法学硕士。 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负责

人，法律事务部、风险管理部、纪检监察部高级经理。 曾任友富（上海）有限公司法务主管，上

海欧忆智能网络有限公司法务经理，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法务经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法务部副经理。

李撼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李撼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刘长清先生简历

刘长清，男，1957年1月出生，经济师，大专学历。 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 曾任国营四三〇厂厂办秘书、厂长秘书，深圳飞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 2000年加

入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经理部副经理、行政部经理，公司第三届、第四届、第五

届、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秘书。

刘长清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刘长清先生持有本公司7,500股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其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6225886

传 真：0755-86225772

电子邮件：sztmzq@tianma.cn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金龙工业城64栋7楼

邮 编：518052

胡茜女士简历

胡茜，女，1987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2009年加入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职于公司证券管理中心，2011年9月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胡茜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胡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任职条件。

其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6094882

传 真：0755-86225772

电子邮件：sztmzq@tianma.cn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金龙工业城64栋7楼

邮 编：518052

证券代码： 000050� � � �证券简称：深天马A� � � �公告编号：2016-040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6月22日 （星期三）以

书面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在深圳市航都大厦2517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会成员5人，实际行使表决权的监事5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选举陈宏良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附件：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陈宏良先生简历

陈宏良，男，1968年11月出生，一级高级经济师，同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欧国际工商管

理学院EMBA。现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

总裁，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中

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部经理，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副经理、经理。

陈宏良先生由于担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陈宏良先生与持股5%以上股东湖北省

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宏良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陈宏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0050� � � �证券简称：深天马A� � � �公告编号：2016-038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下午2:4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6月28-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6月28日下午3:00－6月29日下午3:00。

3、股权登记日：2016年6月22日

4、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中航苑航都大厦2517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由镭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8名，代表股份700,630,961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0.00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499,627,274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5.65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201,003,68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3461%。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24人，代表股

份117,409,5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37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49,

088,7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03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8,320,804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76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

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议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0,858万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24,798万元，扣除本年度支付普通股股利11,317万元、提取盈余公积2,

086万元，年末可供分配利润32,253万元。母公司2013年、2014年、2015年的净利润分别为：9,140

万元、15,930万元、20,858万元，该三年累计45,928万元。 股东大会同意以2016年1月15日总股本

1,401,098,74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0.6元（含税）,总计派息84,065,925

元。 本年度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预计2016年度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245,900万元；向

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47,525万元。

本议案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

圳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等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

决，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2013年7月19日，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航财

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上述《金融服务协议》已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 根据公司经营

发展需要，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与中航财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中航财司将在经营范围

许可内，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存款、贷款及结算等业务,2016年、2017年及2018年每日最高存

款结余（包括应计利息）均为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外币折算人民币）；可循环使用的综合

授信额度均为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外币折算人民币）。

本议案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

圳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等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

决，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8.1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8.1.1选举由镭先生为公司董事

8.1.2选举朱军先生为公司董事

8.1.3选举汪名川先生为公司董事

8.1.4选举刘爱义先生为公司董事

8.1.5选举钟思均先生为公司董事

8.1.6选举刘静瑜女士为公司董事

8.2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2.1选举谢汉萍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8.2.2选举陈泽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8.2.3选举陈菡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9、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迟云峰先生、刘伟先生共五人组成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

9.1选举陈宏良先生为公司监事

9.2选举盛帆先生为公司监事

9.3选举徐斌先生为公司监事

10、审议通过《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股东大会同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每位每年12.8万

元人民币（含税）。 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以及按《公司章程》行使职

权所发生的费用，可在公司据实报销。

1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年度费用分别为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整、人民币四十五万

元整，合计为人民币二百一十五万元整。

（二）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除议案

8

、

9

外的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2015

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700,596,

161

99.9950

%

34,800

0.0050

%

0

0.0000

%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

决情况

117,374,

771

99.9704

%

34,800

0.0296

%

0

0.0000

%

通过

议案

2

2015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700,596,

161

99.9950

%

34,800

0.0050

%

0

0.0000

%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

决情况

117,374,

771

99.9704

%

34,800

0.0296

%

0

0.0000

%

通过

议案

3

2015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700,596,

161

99.9950

%

34,800

0.0050

%

0

0.0000

%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

决情况

117,374,

771

99.9704

%

34,800

0.0296

%

0

0.0000

%

通过

议案

4

2015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700,596,

161

99.9950

%

34,800

0.0050

%

0

0.0000

%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

决情况

117,374,

771

99.9704

%

34,800

0.0296

%

0

0.0000

%

通过

议案

5

关于

2015

年度

利润分配及分

红派息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700,596,

161

99.9950

%

34,800

0.0050

%

0

0.0000

%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

决情况

117,374,

771

99.9704

%

34,800

0.0296

%

0

0.0000

%

通过

议案

6

关于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250,037,

654

99.9861

%

34,800

0.0139

%

0

0.0000

%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

决情况

117,354,

771

99.9704

%

34,800

0.0296

%

0

0.0000

%

通过

议案

7

关于继续与中

航工业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249,913,

154

99.9363

%

159,300

0.0637

%

0

0.0000

%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

决情况

117,230,

271

99.8643

%

159,300

0.1357

%

0

0.0000

%

通过

议案

10

关于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700,596,

161

99.9950

%

34,800

0.0050

%

0

0.0000

%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

决情况

117,374,

771

99.9704

%

34,800

0.0296

%

0

0.0000

%

通过

议案

11

关于聘任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700,596,

161

99.9950

%

34,800

0.0050

%

0

0.0000

%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

决情况

117,374,

771

99.9704

%

34,800

0.0296

%

0

0.0000

%

通过

投票结果汇总（议案

8

、

9

，累积投票制）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分类

获得表决权数合

计

比例 表决结果

议案

8.1

选举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由镭先生为公司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3,129 98.5145%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739 91.1354%

通过

选举朱军先生为公司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527 98.5144%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137 91.1349%

通过

选举汪名川先生为公司董

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527 98.5144%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137 91.1349%

通过

选举刘爱义先生为公司董

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528 98.5144%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138 91.1349%

通过

选举钟思均先生为公司董

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528 98.5144%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138 91.1349%

通过

选举刘静瑜女士为公司董

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527 98.5144%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137 91.1349%

通过

议案

8.2

选举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谢汉萍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828 98.5145%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438 91.1352%

通过

选举陈泽桐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527 98.5144%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137 91.1349%

通过

选举陈菡女士为公司独立

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529 98.5144%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139 91.1349%

通过

议案

9

选举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

监事

选举陈宏良先生为公司监

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828 98.5145%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438 91.1352%

通过

选举盛帆先生为公司监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528 98.5144%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138 91.1349%

通过

选举徐斌先生为公司监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690,222,528 98.5144%

通过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

况

107,001,138 91.1349%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曾铁山、刘文献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2016年 6 月 30日 星期四

B1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